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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23340.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

检疫总局关于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（

质检办特函[2006]14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

督局： 为进一步完善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工作，针对近期

各地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经研究，现就锅炉压力容器安全

监察工作有关问题提出以下意见，请遵照执行。 一、关于锅

炉压力容器许可管理 （一）关于小型压力容器制造资格及划

类问题。 对属于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适用范围，但不

在《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容规》）适

用范围的小型压力容器（直径小于150毫米或容积小于25升）

，可由取得A1级或A2级、A3级、D1级、D2级压力容器设计

、制造资格的单位设计、制造。小型压力容器不按《容规》

划分类别。 （二）关于移动式压力容器品种范围。 对各类承

压罐车的罐体，根据其结构形式，在制造许可证中应当注明

是否包含“低温绝热罐体”，具备低温绝热罐体制造资格的

，同时具备单层结构的罐车罐体制造资格。对采用真空绝热

结构的各类罐车罐体，制造单位应当按照相关产品标准要求

，约请总局特种设备局委托的低温压力容器型式试验机构对

受检产品进行型式试验。 （三）关于增加许可项目问题。 凡

申请国家质检总局颁发压力容器制造许可中含D级压力容器

的，或已具有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B级、A3级、A4级或A5级

压力容器制造许可证的企业，申请增加D级压力容器制造许



可的，均应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申请。对于申请增加D级压

力容器的，申请受理后，申请企业可约请具备D级压力容器

制造许可评审项目的鉴定评审机构进行评审工作，评审报告

报总局审批。压力容器设计资格也按此办理。 （四）关于许

可条件。 1．无损检测人员条件。 《锅炉压力容器制造许可

条件》中规定的A级锅炉和A1级、C级压力容器制造企业应具

备RT、UT高级无损检测人员的相应内容调整为：应当具备持

中级RT和UT无损检测证书4年以上（含4年）的无损检测人员

或以上资格人员。 《锅炉安装改造单位管理规则》中规定

的1级锅炉安装改造单位应当具备RT高级无损检测人员的内

容调整为：应当具备持中级RT无损检测证书4年以上（含4年

）的无损检测人员或以上资格人员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